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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委托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评估对象：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

评估目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拟以有偿出让方式有偿延续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对该矿采矿权进行价款

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出让“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提供价款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9 月 30 日。

评估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范围：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书》(阜蒙国土资矿评合字[2017]第 7 号)，

本次评估的矿区范围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为准，

矿区范围由四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1157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213—150 米。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采矿权评估程

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

乡采石场采矿权”评估计算期自2017年10月1日（评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至2022年9

月30日（生产规模12.00万立方米/年），评估价值为64.85万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肆万捌

仟伍佰元整。

按照委托人要求，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9月30日，评估计算年限五年，从2017年10月

1日至2022年9月30日，五年共动用可采储量为60.00万立方米，单位采矿权价值为1.08元

/立方米。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此评估结论无

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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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拟以有偿出让方式有偿延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

乡采石场采矿权，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

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拟出让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

矿权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

石场采矿权实地勘察、市场调查、资料收集与整理，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委

托评估的拟出让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

公平市场价值作出公允的反应。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甲26号华云酒店写字楼D座401室；

法定代表人：童海方；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91110102733458174W；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1号。

2.评估委托人

单位名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地 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繁荣大街前进路9号。

3.采矿权申请人

采矿权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

地 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三家子村；

经济类型：集体企业；

经营方式：建筑用安山岩矿开采、销售。

4.评估目的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许可证 2017 年 9 月 30 日到期，原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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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万立方米∕年，现扩大生产规模为 12.00 万立方米∕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

源局拟以有偿出让方式办理采矿权延续，为加强采矿权出让金收费管理，按照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的部署，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

的委托，对该矿资源储量开展储量核实工作，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拟以有偿出

让方式出让该采矿权。根据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需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

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进行价款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国土资源局拟出让“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提供价款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是拟出让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

本次评估的矿区范围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划定矿区范围批复》

为准，本次评估范围与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范围一致。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矿区名称 拐点编号 X Y 开采标高（米）

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红帽子乡采石

场

l 4662226.44 40620614.26

+213—+150
2 4661799.97 40620500.90

3 4661880.94 40620226.48

4 4662227.33 40620311.05

矿区面积：0.1157 平方公里，本次评估采矿权属无争议。

6.评估基准日

本采矿权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2017年9月30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

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7.2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7.3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7.4 《矿业权评估指南-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和参数》(2006年)；

7.5 《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2008年第6号)；

7.6 《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2008年第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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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8月)；

7.8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0年11月)；

7.9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1月)；

7.10 《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908-2002)；

7.11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7766-1999)；

7.12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

7.13 《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

7.1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石料用安山岩矿（扩界）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2017年6月）；

7.15.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石料用安山岩矿（扩界）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阜蒙国土资储备字[2017]005号）；

7.16《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用安山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沈阳金生矿业

咨询有限公司，2017年10月）；

7.17.《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用安山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阜

蒙矿审字[2017]006号）；

7.18.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阜蒙国土资矿评合字[2017]第7号）；

7.19. 阜 新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国 土 资 源 局 颁 发 的 《 划 定 矿 区 范 围 批 复 》

H210921171100004[2017]0001号。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 矿区位置与交通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三家子村境内，

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城约20km，矿区南侧有101国道通过，交通较为便利，该矿行政隶

属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管辖。

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21º27′20″，北纬：42º05′03″

8.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

矿区地貌单元属低山丘陵区，地势以低缓浑圆状为其主要地貌特征，气候为北温带大

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年平均气温8.4℃，最高气温可达39.0℃，最低气温-24℃。

风向以西北—东南风交替进行，冬季以西北风为主，夏季东南风居多。降水多集中在6-9

月份。年平均降水50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蒸发量1700—2780毫米。

位于矿区东部约100米处有一季节性河流，流向南东，属于伊吗图河支流，旱时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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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断流，雨季流量偏大。

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多地少，农作物主要为玉米，其次为花生、谷类、大豆等，

地方乡镇工业不甚发达。

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2007 年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并提交相应的建

筑用安山岩矿储量核实报告，推断资源量[333]为 497.10 千立方米。

2009 年 11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并

提交了相应的报告，提交矿产资源[333]资源量 416.40 千立方米。

2010 年 10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并

提交了相应的报告，2011 年 8 月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储量进行了审核备案（阜国土

资储备字[2011]009 号文件），备案[333]资源量 446.20 千立方米。

2011 年 9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并提

交了相应的报告，2012 年 2 月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储量进行了审核备案（阜国土资

储备字[2012]008 号文件），备案[333]资源量 420.04 千立方米。

2012 年 10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

并提交了相应的报告，2013 年 3 月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储量进行了审核备案（阜国

土资储备字[2013]006 号文件），备案[333]资源量 406.06 千立方米。

2013 年 11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并

提交了相应的报告，2014 年 3 月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储量进行了审核备案（阜国土

资储备字[2014]006 号文件），备案[333]资源量 420.04 千立方米。

2014 年 4 月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并提交了相

应的报告，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对该矿储量进行了审核备案（阜国土资储备字[2014]005

号文件），备案[333]资源量 350.92 千立方米。

2014 年 11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

并提交了相应的报告，提交资源量[333]328.75 千立方米（阜国土资储备字[2015]009 号

文件）。

2015 年 11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

并提交了相应的报告，提交资源量[333]326.89 千立方米（阜国土资储备字[2016]017 号

文件）。

2016 年 11 月，辽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对该矿山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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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了相应的报告，提交资源量[333]297.29 千立方米（阜国土资储备字[2017]031 号

文件）。

野外工作始于 2017 年 6 月 2 日，结束于 2017 年 6 月 4 日，内业止于 2017 年 6 月 17

日。

在充分收集研究该矿山前人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1：2000 地质图修测 0.1157 平方公

里，1：1000 地质剖面共 7条，总长 1797 米。提交估算[333]资源储量 3889.40 千立方米，

其中：矿区内估算剩余[333]资源储量276.89千立方米，拟扩界矿区（平面扩界）新增[333]

资源储量 1378.93 千立方米；拟扩界矿区（深部扩界）新增[333]资源储量 2333.58 千立

方米。

8.4 矿区地质概况

工作区所处大地构造属于华北地台北缘(I)—燕山台褶带(Ⅱ)—辽西台陷(Ⅲ)—旧

庙凸起南端(Ⅳ)。

区域出露地层岩性主要为中生界下白垩系统义县组（K1y）中、基性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

地层：矿区内出露岩性为中生界下白垩系统义县组（K1y）安山岩，风化面呈棕褐色，

新鲜面为紫灰—灰色，斑状结构，块状—杏仁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斑晶）由角闪

石、斜长石、石英组成，基质为隐晶质。

构造：区内构造简单，断裂、褶皱较不发育，节理较发育。

岩浆岩：矿区内未见岩浆活动。

8.5 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中生界下白垩统义县组（K1y）安山岩地层中。安山岩即为矿体，以孤立

山丘存在，似层状产出，规模较大，分布于整个矿区范围。

矿石呈紫灰色—灰色，色率一般为 20—35.主要矿物成分为（斑晶）由角闪石、斜长

石、石英组成，质地致密坚硬，块状构造，结构完整。依据 2016 年度储量报告提供测试

数据：矿石体重为 2.86t∕m
3
，抗压强度 96.4—97.3MPa，抗拉强度 96.4—97.3 MPa，抗

磨耗 16.2—17.0%，吸水率 0.11%，软化系数 1.25，硬度系数 18.2—18.7，硬度较大，

抗风化能力较强。是良好的建筑材料。

矿体与围岩关系一致。均为中生界白垩系下统义县组（K1y）安山岩，矿体（层）无

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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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石自然类型为块状安山岩，工业类型属普通建筑用石料，其产品以建筑用途为主。

适合做建筑用安山岩碎石石材。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水文地质条件

大气降水是矿区唯一补给来源。岩层含水性微弱，其含水岩组主要为少量的风化裂

隙水和基岩裂隙水。大气降水以垂直入渗为主，由于岩石渗透性较差，地下水大部分以

地表径流的方式向沟谷及低洼处排泄。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于简单矿床。

8.6.2工程地质条件

矿床所处位置为低山丘陵区，矿体岩性为中生界白垩系下统义县组（K1y）安山岩，

矿体直接出露于二个相互依存独立山丘，似层状产出，呈单斜构造。适于露天开采。

该矿床矿体与围岩一致，岩性单一，力学强度较高，矿体节理裂隙较不发育，结构

面完整，呈致密块状构造。故在开采过程中边坡的稳定性较好。工程地质条件属于简单

型矿床。

8.7 矿区开发现状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原生产规模为 3.00 万立方米/年，现拟扩大生产

规模为 12.00 万立方米/年，矿山水、电、路条件较好，主要产品为建筑石料用安山岩，

市场销售挺好，企业正常生产，经济效益较好。为加强采矿权出让金收费管理，按照阜

蒙县国土资源局的部署，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的委

托，对该矿资源储量开展储量核实工作，采矿权人打算办理采矿权延续，阜蒙县国土资

源局拟有偿出让该采矿权。

9.评估过程

9.1 委托人于2018年11月下旬与本公司接触，初步介绍出让该采矿权的有关情况，

并由此形成评估委托意向。

9.2 本公司评估人员于2018年12月1日至12月5日去实地收集、分析、归纳有关资料，

并相互交换意见，矿山水、电、交通条件较好，产品市场销售情况较好。

9.3 2018年12月5日-12月10日，资料齐全后，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对该

矿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

9.4 2018年12月30日，整理出报告初稿并与评估委托人再次交换意见。

9.5 2018年1月10日，评估报告经内部审核、整理、补充后印制成报告正式文本，

并提交给评估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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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对象储量规模、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的财务经济指标不

够充分，企业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报告，因此，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6 年修

改版）和《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国土资源部 2006 年 18 号公告实施）

的规定，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

计算公式为：

1

1

(1 )

n

t t
t

P SI K
i

 
    


式中：P—采矿权评估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 ＝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技术参数的确定

本项目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取值主要参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

用安山岩矿（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2017 年 6 月）。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参考《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用安山岩）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经本公司专家组人员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用安山岩矿（扩界）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研究，评价如下：《储量核实报告》在收集以往大量地质勘探及开采

资料后编写的，本次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基本满足矿山建设和生产需要，对矿区地层、构

造、岩浆岩、矿体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均进行了详细说明。资源储量估

算结论基本可靠，符合有关规范要求，该《储量核实报告》经评审并备案。综合上述分

析认为：《储量核实报告》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依据。

《开发利用方案》根据矿体赋存条件确定了设计利用储量、开采量，开采方法、生

产规模。《开发利用方案》选取价格是近年来公开市场平均价格水平，选取比较合理，编

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参数选择适中，可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经济指标的选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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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保有资源储量

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用安山岩矿（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2017 年 6 月）(附件六)。该矿保有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398.94 万立方米。

11.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 年)，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

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

源储量均视为（111b）或（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因此，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确定为 398.94 万立方米。

11.3 开采方式

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地表地形条件及开采工艺特点，设计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式。

采矿工艺选择：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开采方法，阶段高5—10m，工作平台最小宽

度4m，也可分小阶段进行开采，开沟沿地形等高线开单壁沟，横向推进。

根据矿体实际情况，确定矿山采矿方法为：露天台阶式，采用浅孔凿岩爆破落矿，

利用分路斜坡道运输，开采阶段宽度依据地形坡度特征而定。

11.4 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采出原矿后，经破碎、分级生产各粒级的碎石，

然后出售各建筑企业。

11.5 有关生产技术参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设计回采率为98%，贫化率为0。

11.6 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的确定

设计损失量：根据《红帽子乡采石场（建筑用安山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对

设计损失量进行说明，本次评估设计损失量为 41.55 万立方米。

可采储量：依据公式计算。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398.94-41.55）×98%

＝350.24（万立方米）

动用可采储量＝采出矿石量×（1-矿石贫化率）

＝12.00×5×（1-0）

＝60.0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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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至2022年9月（五年）共动用可采储量60.00万立方米。

11.7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年)，对于延续登记采矿权的生

产矿山，应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或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生产能

力。本次评估依据《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及《开发利用方案》，确定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

帽子乡采石场的生产能力为12.00万立方米/年。

服务年限：据以上分析确定矿山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如下：

T＝Q/[A×(1-ρ)]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生产能力；

ρ-矿石贫化率。

根据上述公式，该矿区评估的可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T＝350.24/[12.00×（1-0）]＝29.19（年）

评估计算年限：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年)确定评估计

算服务年限的基本原则，对于矿业权出让评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已确定采矿权出让有

效期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已确定的有效。即矿山服务年限短于采矿有效期，评估

计算的服务年限按矿山服务年限计算；矿山服务年限长于采矿有效期的，评估计算的服

务年限按采矿有效期计算。

本项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已确定采矿有效期，采矿有效期为五年，故本次评估计算

年限为5年，评估计算期自2017年10月1日-2022年9月30日。

11.8 产品产量

根据以上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12.00万立方米/年。

年生产碎石产品＝生产能力×松散系数×产率

＝12.00×1.40×85%

＝14.28(万立方米)

2017年10月-2017年12月生产矿产品3.57万立方米；

2018年-2021年每年生产矿产品14.28万立方米；

2022年1月-2022年9月生产矿产品10.71万立方米。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4

11.9 产品价格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沈阳金生矿业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矿产品不含税价格为 23

元/立方米，本公司工作人员对 2015 年—2017 年阜蒙县境内矿产品市场价格的调查，不

含税价格一般为 25—28 元/立方米。因此，本次评估参照同类企业的生产实际，确定矿

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7 元/立方米。

11.10 销售收入

根据以上该矿年产量和产品价格，计算本次采矿权的正常年销售收入如下：

正常年份销售收入＝年产量×销售价格＝14.28万立方米×27元/立方米＝385.56万元

2017年10月-2017年12月销售收入＝3.57万立方米×27元/立方米＝96.39万元；

2018年1月-2021年12月每年销售收入＝14.28万立方米×27元/立方米＝385.56万

元；

2022年1月-2022年9月销售收入＝10.71万立方米×27元/立方米＝289.17万元。

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一。

11.11 采矿权权益系数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给定了采矿权权益系

数(k)的取值范围，产品方案为建筑材料类矿产原矿为3.50-4.50%。该矿露天开采，矿

床地质构造以及水文、工程地质条件简单，且该采石场地处低山区，开采、运输成本不

高，故本次评估将矿业权权益系数宜中等偏高取值，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20%。

11.12 折现率

根据《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中，折现率按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

直接选取。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

方案>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

地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本次评估为采矿权出让评估，矿山为生产矿山，折现率取8%。

12.评估假设条件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

的公允价值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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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采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3)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件下，根

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

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

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若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

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若用于其他评估目的时，该评估结论无效。

13.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矿权价款：经评估人员对该采矿权现场调查和矿产品市场的分析，按照

采矿权评估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确定“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红帽子乡采石场采矿权”年生产规模12.00万立方米，自2017年10月1日（评估基

准日2017年9月30日）至2022年9月30日五年的评估价值为64.85万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肆

万捌仟伍佰元整。五年共动用可采储量60.00万立方米。

评估结论的计算见附表。

14.特别事项说明

14.1 评估结论的有效期

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结论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

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

负任何责任。

14.2 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或者由于扩大

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托本公司按原评

估方法对原评估结论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次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

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可及时委托本公司重新确

定采矿权价值。

14.3 其他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评估公司及参加本次评

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受让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评估工作中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对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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